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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宪义、韩大元教授等主编的《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一书，是广
大考生首选的法硕联考用书，该书以其名师的底蕴、翔实的内容、解释的权威

性等，深受广大考生的欢迎，成为法硕联考的畅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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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损失、精力损失，甚至误导考生，毁掉考生考研前程。

    多年来，我们一直与盗版行为作着艰苦的斗争，并让一些盗版者受到了

应有的处罚。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并利用包括法律手

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让盗版者受到严惩。

    请广大考生认准以下防盗版特征:(1)封面防伪标带20位密码网上注册

查真伪。(2)封面压有带人大出版社社标的压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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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



事穿功倍    获取忘舍

    法律硕士联考专业课应该获取高分。如何获取高分?应该做到:(1)梳理专业课

必考法条，学会分析与运用。(2)熟悉各类型案例，掌握案例分析方法，提高运用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分析当年考题，甄别重要考点与一般考点，掌握命题大方

向。

十田砚 哑 确啼 i=姿分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

    本书选取联考相关法条，去粗取精，进行分析和解释;比较易混淆知识点，揭示出题点;精编练习题。

书后附中国法制史经典古文释解和法理学经典论述题释解，为攻克古文分析题和论述题难点提供解决

之道。

    . 《法律硕士联考专业基础课必备 经典案例分析》

    本书针对专业基础课的案例分析题做文章，分刑法学和民法学两编，各编又分一般经典案例和复杂

经典案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经典案例，依据章节知识点编排，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适合打基

础。第二部分为复杂经典案例，有一定的难度，可能不单纯考查某个知识点，而是涉及多个知识点。一

般案例和复杂案例中有的难度接近真题。每个案例都配有详细解答和分析。

    .((2010年法律硕士联考最新试题分析及考点解析》

    本书以最新真题为“内核”，“解构”试题，分条析疑，将命题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知识点呈现在您

的面前。同时，本书还设有相关考点概要和历年试题链接，使您在复习中增强记忆，实现“循环往复”，顾

此不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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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近十年法律硕士全国联考，在业务课考试中，与法条相关的试题一直占很高的比
例。因此，对法条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从考试命题的角度看，第一，由于指定教材的局限性、理论上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论以及
法条本身的明确性，直接考查法条内容便成为出题的首选。所以考生对于法条，特别是重要
法条应当熟练掌握。第二，目前法学知识偏重于解释性法学，教材多是对法条的解释与说

明，法条是 “主人”，教材是“仆人”。因此，只有熟练掌握法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才能更好
地掌握书本知识。第三，历年法硕联考中，直接和间接考法条的试题比例很高。如专业课试

题中，除了法条分析题和案例分析题直接涉及法条，客观性试题中涉及法条的比例也很高。
因此，学会熟练应用法条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方能顺利通过法律硕士业务课的考试。

    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来看，法条是对法学理论的一种浓缩和提炼，例如，2004年第
四次 《宪法修正案》中的第24条就是对人权理论的浓缩和提炼;《合同法》第49条就是

对表见代理理论的升华。因此，掌握了法条的精要，就掌握了理论的精髓。

    从知识点涵盖的范围上看，法条囊括了各种知识点。例如，当我们复习《合同法》第
68条时，就会发现该条文囊括了如下诸多知识点: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的四种适用情形、
不安抗辩权行使的主体 (先履行方)、不安抗辩权行使的条件、无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应当
承担的法律后果 (违约责任)等，而这些知识点恰恰是法律硕士联考的重点。

    从学习方法上看，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法条是学习法学的正确方法。例如，对于累犯
概念的理解，考生首先应该了解刑法对累犯是如何规定的，然后再考虑有关累犯的其他知

识点。不能想象，对刑法中有关累犯的规定一知半解的考生，会熟练掌握累犯的其他知识
点。可见，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实不可取。

    本书按照 《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的要求和顺序，将法律硕士联考中的核心法条列

举出来，先从正面进行释解分析，然后从反面找出相关易混淆、易出错的内容，并指出各
种出题思路。同时，还依据核心法条，列举了历年真题范例，提供了相关试题练习。

    本书除了对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的重要核心法条进行释解以外，还对中国法制史经

典古文进行了分析释解，同时对综合课中法理学的论述题予以总结概括，将经典论述题进行
分析释解，给出答题要点。这无疑有助于考生全面复习法律硕士联考业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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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 核心法条
  第3舞法律明娜t为犯霏行为的，依

照法律定a01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

为时，不得定罪处邢，

巍 释解分析
    1.本条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 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在制定1979年刑法时

没有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1997年3月4日修订

后的刑法在第3条、第4条、第5条明确规定了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

用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 “法无

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要求

罪和刑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仅仅是看行

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危害后果是

否严重。关键要看该种行为构成犯罪有无法律的

明文规定。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

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

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具体要求表现为:

①禁止类推解释;②排斥习惯法，即实行成文法;

③排斥绝对不定期刑，我国刑法确定的是相对确

定法定刑主义;④禁止事后法即禁止重法溯及既

往，我国刑法在时间效力上实行的是从旧兼从轻

原则。(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

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

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

文字表述确切的意思，不得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3.表现:该原则在刑事立法中具体表现为:

(1)《刑法》第13条明文规定了犯罪概念，为区

分犯罪与非罪行为确立了总的标准;(2)《刑法》

第14条至第18条明文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

件，为认定犯罪提供了一般的规格和标准;(3)

刑法分则条文对每一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了明

确规定，为认定个罪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4)

在《刑法》第32条至第35条明确规定了刑罚的

种类，即5种主刑、3种附加刑以及对犯罪的外国

人单独适用的附加刑，为依法处刑提供了根据;

(5)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包括 《刑法》第 61

条规定的一般量刑原则以及具备各种法定情节的

量刑原则，如自首、立功、累犯等;(6)刑法分

则条文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对

个罪的正确量刑提供了具体的法律标准。该原则

在司法中适用表现为:(1)司法机关在办理个案

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严格按照刑法明文规定

的各种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以刑法总则规定的

原则为指导，准确认定犯罪，恰当判处刑罚，严

格依照法条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2)司法机关

在忠于法律规定的愿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

围内正确进行司法解释，指导具体的定罪量刑活

动，不得任意修改、补充或变更立法内容，不得

脱离法律条文的规定去创制新的法律规范，不得

以司法解释代替刑事立法。

又舜夸易混易错
    1.罪刑法定禁止类推解释和溯及既往，但是

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和溯及既往 (轻

法溯及既往)。

    2.罪刑法定原则中的 “法”仅指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口

试题范例

(2004年真题)辨析题

介
。    请对 “没有被法院实际判处刑罚的，就不认

为是犯罪”进行辫析。

    答案:(1)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具有三个特征，即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当受到刑罚惩

罚性。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而刑事违法性和应当受到All罚惩罚性是犯罪本质

特征的体现形式。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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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核心法条

第5条

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m 翻目洲翻曰盆曰肠脱自翻目月圈幽翻翻自圈目翩

沃 释解分析
黔巍蒸潍

      (3)应当受到刑罚惩罚性是指行为在应然意

义上应当受到刑罚的惩罚，而与行为人实际上是

否受到开J罚惩罚无关。即使被法院判处免除刑罚，

行为人的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

    (4) All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既有定罪判刑型，

也有定罪免刑型。被人民法院宣告有罪但是免除

刑罚处罚的，同样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

说明其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

    2. (2006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下列做法中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是

      A.重法效力溯及既往

    B.法律规定不确定的刑罚

    C.适用行为后的轻法

    D.适用类推解释

      答案:C

    3. (2007年真题)多项选择题

    下列选项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有

    A.犯罪与刑罚必须由立法明确规定

    B.禁止重法效力溯及既往

    C.禁止采用习惯法

    D.禁止对犯罪人判处不定期刑

    答案:ABCD

    4.单项选择题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民主主

        义，而习惯最能反映民意，因此将习惯作

        为刑法的渊源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B.罪刑法定原则中的 “法”不仅包括国家立

      法机关制定的法，而且包括国家最高行政

        机关制定的法

    C.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

      往，但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

    D.刑法分则的部分条文对犯罪的状况不作具

        体描述，只是表述该罪的罪名，这种立法

        体例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答案:C

    5.单项选择题

    甲男与乙女于某日中午公开在某公园内发生

性关系，引起游客的极大愤慨，造成恶劣的社会

影响。对甲、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A.聚众淫乱罪

    B.组织淫秽表演罪

    C.寻衅滋事罪

    D.无罪

    答案:D

    1.本条规定的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该原则

的基本含义是:罪行大小与刑事责任的大小、刑

罚轻重应当相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

称，罚当其罪。.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刑法中

的三个基本范畴，三者的关系为:罪行~刑事责任

~刑罚，即犯罪人的罪行 (包括主客观方面)是其

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刑罚则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

的法律后果，罪行的轻重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大

小，刑事责任的大小则又决定着刑罚的轻重。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法给予的处罚

不仅要和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相适应，而且还要

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结合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

的因素，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适用轻重相适的

刑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内涵着主客观相统一的

原则。

刑

法

学

铸劲 易混易错
    1.注意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

关系。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能为了追求罪责刑

相一致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刑

法中的“帝王条款”，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允许的

范围内追求罪责刑相适应。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和

司法的全过程，对该原则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

其所以然。如刑法对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三种未

完成形态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

的从宽处罚、对累犯从重处罚、对自首和立功的鼓

励原则等就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严夕 、‘”报“
熟/ 试题范例

    1.单项选择题

    我国刑法规定 了_ 法定原则，

_ 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 “法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法同时规定

了_ 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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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所犯— 和乓担的— 相适应;
死刑只适用于_ 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

这段话的空格中

    A. 2处填写 “罪刑”，4处填写 “罪行”

    B. 3处填写 “罪刑”，3处填写 “罪行”

    C. 4处填写 “罪刑”，2处填写 “罪行”

    D. 3处填写 “罪A'1", 2处填写 “罪行，，

    答案:D

    2.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说法哪些是正

确的

    A.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法不溯及既往

    B.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制定合理的

        刑罚体系

    C.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与犯罪性质、犯

      罪情节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D.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行刑中合理地运用

      减刑、假释等制度

    答案:BCD

    1.本条规定的是我国刑法效力适用的属地管

辖原则，其与《刑法》第10条、第11条共同构

成了属地管辖原则的内容。属地原则针对的对象

是国内犯 (即无论国籍为何，只要是在我国领域

内犯罪)，在刑法的空间效力体系中，属地原则处

于基础性地位，《刑法》第 7至9条所规定的三个

管辖原则是对其的补充与拓展。

    2.注意 “领域”的含义:既包括领土、领水、

领空，也包括我国领域的自然延伸— 我国的航

空器和船舶，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也不论是航行

或停泊在公海或外国领域内。但不包括在国际列

车上犯罪，也不包括我国驻外使领馆。对于此二

者，应分别按双边协议和国际法知识解决。

    3.属地原则的 “地”，既包括行为地，也包括

结果地，而且采取 “择一主义”，即二者只要具备

其一即可。“行为地”不仅包括犯罪行为实行地，

也包括犯罪行为预备地;共同犯罪部分行为人的

犯罪行为在国内，对该共同犯罪都可适用我国刑

法;在未遂犯的场合，行为地与行为人希望结果

发生之地、可能发生之地，均为犯罪地。

    4.对 “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理解:(1)《刑

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

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2)《刑法》

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

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

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

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3)关于港、澳、

台地区，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适应 “一国两

制”的要求，我国刑法不在香港、澳门地区适用。

    5.我国刑法在域外的适用。刑法的空间效力

主要是对域内的适用问题，我国刑法在域外的适

用主要由《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

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

轻处罚。

    6.“本法”是指广义刑法，而非狭义刑法。

狭义刑法，即中国的刑法典，广义刑法除了包括

刑法典外，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形式。

刑法修正案属于刑法典的组成部分，与刑法典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1997年3月刑法修订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共颁布了1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

案，即1998年12月29日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5 ·

翼巍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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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 核心法条
  一第听条R在中华人界井和国领域内犯革

娜除法律有钾姗定的以外，都适用本粼
  冬布中华人民井和国舞舶或考苹穷器内犯

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钟项发生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犯罪、

壑 相关法条

一99 ion截戴
M90s

报请奋PR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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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薰翼薰罐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

外汇犯罪的决定》;1999年 12月25日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公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二)》、2001年

12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2002年12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 (四)))), 2005年 2月 28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五)》、2006年6月

29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

试题范例

(2004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粼
L     当我国客轮停靠在美国纽约港时，德国人甲

在轮船上窃取了我国公民乙价值4 00。元人民币的

财物。对于本案确立我国刑法效力的依据是

    A.属人管辖 B.保护管辖

    C.普遍管辖 D.属地管辖

    答案:D

    2. (2005年真题)多项选择题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下列哪些情形适用属

地管辖原则

    A.外国人甲在中国境外打猎，因疏忽大意击

        中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斯某，致其重伤

    B.外国人乙乘坐外国航空器，当该航空器进

      入中国领空时在该航空器上实施犯罪

    C.中国人丙乘坐中国民用航空器，当该航空

      器进入外国领空时在该航空器上实施犯罪

    D.中国人丁在中国境内打猎，因过于自信的

        过失造成中国境外外国公民布某重伤

    答案:ACD

    3. (2007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我国i'1法规定:凡在中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

犯罪的，适用中国刑法。其确定刑法效力范围的

根据是

    A.属地原则            B.属人原则

    C.保护原则 D.普遍管辖原则

    答案:A

    4. (2009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下列犯罪中，应当认为在中国领域内犯罪

的是

    A-甲乘坐外国轮船从中国港口出发，当行至

        公海时实施犯罪

    B.乙乘坐外国轮船前往中国，在公海上失手

        致中国公民落水而亡

    C.丙乘坐外国轮船前往中国，在公海上与同

        行的旅客斗殴，致其重伤，该旅客被送入

        中国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D.丁在其本国境内打猎，致正在该国旅游的

        中国公民死亡

    答案:C

    5.单项选择题

    某外国商人甲在我国领域内犯重婚罪，对甲

应如何处置

    A.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C.适用该外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D.直接驱逐出境

    答案:A

    6.多项选择题

    下列哪些犯罪行为应实行属地管辖原则

    A.外国人乘坐外国民航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

        实施犯罪行为

    B.中国人乘坐外国船舶，当船舶行驶于公海

        上时实施犯罪行为

    C.外国人乘坐中国民航飞机进入法国领空后

      实施犯罪行为

    D.中国国家工作人员在外国实施我国刑法规

        定的犯罪行为

    答案:AC

刑

法

学

嘲 核心法条

燥敦)患煞恕
frh可以不祥究。‘一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乍A +P 4:11- 4L V}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岑冬罪的，适用

  本法。 一 _

    本条规定的是刑法效力适用的属人原则，适

用于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情形 (国人域外犯)。

掌握本条应注意:

    1.凡属于中国公民，不论其在国外何地，基

于国家主权原则，其犯罪行为都应适用我国刑法。

    2.明确 “一般”与 “一律”的问题:即普通

公民在国外犯罪的，一般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刑事

责任，但犯轻罪的 (法定刑为3年以下)，可以不

予追究;凡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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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适用我国刑法。

催黔易混易错
    1.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 “最高刑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是指法定最高刑，而非宣告刑，也非

法定最低刑，注意不要和 《刑法》第 8条 “最低

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相混淆。

    2.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可以不予追究”，而

非 “应当不予追究”。类似 “可以”和 “应当”的

不同表述，在刑法总则中多有体现，应注意两者

的区别。

国籍的人，否则适用 《刑法》第7条的属人管辖

原则; (2)行为地必须是在我国领域外，否则适

用 《刑法》第 6条的属地管辖原则;(3)行为针

对的对象必须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

民”，即侵犯的是我国国家或公民的合法利益;

(4)行为性质比较严重，其判断标准是该犯罪行

为的最低法定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5)行为

符合 “双重评价”，即行为地的法律与我国刑法将

该行为规 定或评 价为犯罪，否则 不适 用该

原则。
刑

法

学、叠诊易混易错

户 试题范例
    1.凡域外犯罪 (不论国籍)，虽经外国审判仍

可依法适用我国刑法 (《刑法》第10条)，但已经

受过处罚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这对于

上述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的理解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因为这两种原则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在域

外犯罪，行为地的司法机关完全有可能对其行为

己经进行了司法审判甚至已经因此而执行了刑罚，

此时行为人若进人我国境内，我国司法机关对该

犯罪行为仍有处理追究的权力。

    2.适用本条要求犯罪行为必须是重罪，即

“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注意是

“最低刑”，而非 “最高刑”;本条规定 “可以”适

用本法，而非 “应当”。

:
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我国刑法适用范围的说法哪些是错

误的

A.中国公民胡某从甲国贩卖毒品到乙国后回

  到中国，由于胡某的犯罪行为不在中国境

    内，行为也没有危害中国的国家或国民的

    利益，所以不能适用中国刑法

B.中国公民在境外犯罪，只有当地法律也认

  为是犯罪，我国F'1法才有管辖权

C，中国军人李某在域外实施了法定All为3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侮辱罪，不适用中国刑法

D.中国公民在域外实施的犯罪行为，按照-A'1

  法规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

  以适用中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答案:ABC

舜 试题Z-Oq

肇 核心法条

丝些{
炳 释解分析

    本条规定的是刑法的保护管辖原则，是针对

外国人在国外犯罪的情形 (外国人域外犯)。保护

管辖原则的适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1)行为主体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

多项选择题

适用保护管辖原则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A.侵犯的是我国国家或公民的利益

B.外国人在域外犯罪

c.行为必须为重罪 (法定最低刑是 3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

D.双方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

答案:ABCD

彝 核心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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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本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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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 释解分析

    本条规定的是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其针对

的是国际犯罪，如毒品犯罪、劫持民用航空器罪、

恐怖主义犯罪、战争罪等。普遍管辖原则只有在

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原则都不能适用

的情形下方能适用。

黔哩之、，二二
瓢，2试题范例

    (2006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如果某犯罪案件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域，且该

案犯罪人不是中国公民，被害人也不是中国国家

或者中国公民，但中国对此案仍能行使刑事管辖

权的，是基于

    A.属地管辖原则        B.普遍管辖原则

    C.保护管辖原则 D.属人管辖原则

    答案 :B

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故产生了刑法时间效力的

“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包括: (1)首先要考

虑的是适用旧法，即行为时的法律 (从旧)。(2)

当新旧刑法规定不同时，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

其处罚较轻或不认为是犯罪，这体现了“有利于

被告人”的原则，因此，如果新旧两法对某一行

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谁对被告人有利，处

罚轻重的比较应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3)刑法

溯及力适用的对象只能是未决犯，即未决的案

件，包括对一审裁判的上诉和抗诉案件。对于已

决犯 (已决案件)则不适用。(4)如果犯罪行为

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

态的(连续犯)，对于这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

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

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5)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但行为继续

或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

罪的，则对新法生效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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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 核心法条
    第u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

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讨的法律不认为是犯

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方
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

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

适用本离 -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

的生效列决，继续有效。

处沈 易混易错
    1.我国刑法溯及力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

从旧是原则，从轻是例外。原则上都适用旧法，

只有在新法处罚较轻的情况下，才考虑适用新法。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注意刑法的溯及力和追诉时效的区别:前

者解决的是根据新法还是旧法来追究行为人的刑

事责任，而后者解决的是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

刑事责任。

诱 释解分析
    本条是关于刑法时间效力的规定。刑法的效

力范围分为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两个方面，《刑

法》第6条至第11条是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规

定。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刑法在何时生效

(生效时间)、在何时失效 (失效时间)以及对其

生效前行为有无追溯效力 (溯及力)的问题，其

中最主要的是刑法的溯及力问题。根据罪刑法定

原则，定罪判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

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之际的有效法律预见其

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

能对该行为生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考虑到

释 试题范例
    (2005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于1997年 8月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于

2004年7月被抓获归案。在1979年刑法和1997

年开11法中故意杀人罪的定罪处刑标准、法定刑完

全相同。对本案

    A.应适用1997年开.1法

    B.应适用1979年刑法

    C.由审理本案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决定适用

        1979年开1法还是 1997年A'1法

    D.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适用1979年刑法

        还是 1997年刑法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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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国粼期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义制度，破坏社会秋序和经济获

序卜健犯国有财产或考劳动群众集体解有的财
产，使扔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使犯奋民的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
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魏处劝的，都

是和罪，但是情节显著较撅危害不大的，不认
为是犯罪。

诀 释解分析
    本条是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由于《刑法》

第 13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要正确理解该条，必

须要从犯罪的三大基本特征人手，同时应准确理

解该条 “但书”的规定，该 “但书”是在刑法罪

刑法定下，灵活适用法律的基本依据，在刑法中

具有重要地位。还要从量化方面更准确地理解犯

罪，就必须掌握犯罪的基本构成，故在释解第13
条时也对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作出概括。

    1.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应当受刑罚处罚

的刑事违法行为。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

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社会危

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

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表现为刑法分则规定的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对社会

经济秩序的危害、对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

危害、对财产的危害、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对国

家国防利益和军事利益的危害、对国家公务活动

秩序和公务活动廉洁性的危害等。②犯罪的社会

危害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实际的危

害结果，有的表现为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现实危

险，有的表现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果，有的表现为

精神性的危害。③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只是指行

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还包括行为人的主观

恶性，是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

统一。④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

或变量很多，主要有:行为侵犯的客体;行为的

手段、方法以及时间、地点;行为造成的危害结

果;行为人的个人情况;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2)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刑事违法性是犯

罪的基本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不仅是指违反刑

法的规定，还包括违反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单行

刑事法律的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

责任条款;不仅指违反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

而且也包括违反刑法总则性规范的规定。刑事违

法性是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

体现了刑法的限制和保障机能。(3)犯罪是应受

刑罚惩罚的行为，即应受刑罚惩罚性。如果说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从犯罪与社会的角度说明犯罪

的社会特征，刑事违法性是从犯罪与刑法的关系

角度说明犯罪的法律特征，那么应受刑罚惩罚性

则是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方面说明犯罪的另一个

重要特征。在立法层面，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用来

进一步说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在司法层面上，

应受刑罚惩罚性则是用来进一步说明刑事违法

性的。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

惩罚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缺一不可。其中，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反映了犯罪

与社会的关系，说明了国家将一定行为规定为犯

罪并以刑罚惩罚的理由，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

内容。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揭示了犯

罪与刑法的关系，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

求，表明了犯罪的法定性。应受刑罚惩罚性反映

了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揭示了犯罪的法律后果。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

罚性，而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则反过来

说明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定义应当

是:“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

的行为。”

    2.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犯罪概念与犯罪构

成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犯罪概念解决的是 “什

么是犯罪”的问题;而犯罪构成则是解决 “犯罪

的成立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我国刑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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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

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犯罪构成所要求的

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都必须是我国刑法所规定

的，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2)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主观要件和客

观要件的总和，这是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的要求;(3)犯罪构成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说明

的是犯罪成立所要求的基本事实特征，而非一般

的事实描述，更非案件全部事实与情节不加选择

的堆砌。

    3.犯罪构成要件的分类。(1)根据犯罪构成

形态方面的特点，可以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

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

指符合刑法条文关于某种犯罪的完成形态规定的

犯罪构成。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各种具体犯

罪，都是以犯罪既遂为完成形态而规定的。修正

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标准，根

据故意犯罪在行为发展阶段可能出现的预备、中

止、未遂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共同犯罪中

具体共同犯罪人的不同情况下，对基本犯罪构成

中个别要件的具体要求作相应的修改或者变更后

形成的犯罪构成。其主要指预备犯、中止犯、未

遂犯等故意犯罪过程中几种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

成和共同犯罪中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

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构成。(2)根据犯罪行为的社

会危害程度方面的特点可以将犯罪构成分为标准

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标准的犯罪构成，

又称独立的犯罪构成，是指符合刑法分则条文对

具有标准的社会危害程度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要件，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形式。派生的犯罪构成，

是指在标准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根据刑法分则条

文在标准犯罪构成个别方面的特别规定而形成的

犯罪构成，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

成两种。前者又称严重危害的犯罪构成，是指犯

罪行为符合刑法分则在犯罪主体、犯罪情节或危

害结果方面的特别规定，由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增大，法律相应地规定了加重或从重处罚的

犯罪构成;后者又称危害较轻的犯罪构成，是指

由于犯罪情节较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较小，

法律相应地规定减轻刑罚的犯罪构成。

    4.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我国刑法规定的犯

罪都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

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这四个共同要件。这里重

点掌握与本条紧密相关的犯罪客体与犯罪的客观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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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

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根据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范围的不同，犯罪客

体可以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①

一般客体，又称共同客体，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

侵害的客体。在我国，犯罪的一般客体就是刑法

所保护的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②同类

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我国

刑法分则就是根据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将犯罪

归纳为十类，建立了刑法分则体系。③直接客体，

是指某一具体犯罪直接侵害的客体。根据犯罪所

直接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个数，其可以分为简

单客体和复杂客体。前者又称单一客体，是指一

种犯罪直接侵犯的客体中只包含了一种具体的社

会关系;后者是指一种犯罪直接侵犯的客体包括

了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①犯罪客体是

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

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对象是危害社会行为所直接

作用的物或者人。其中，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

质表现;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②犯罪客体与犯

罪对象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犯罪对象是社会关系

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是犯罪客体的物质载体或者

主体承担者;犯罪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会表现为不

同的犯罪客体，不同的犯罪对象在一定场合也可

能表现为相同的犯罪客体。③犯罪客体与犯罪对

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

的必备要件，能够决定犯罪的性质，而犯罪对象

则不一定具有这种法律属性;任何犯罪都要使一

定的犯罪客体受到侵害，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

到损害。

    (2)犯罪的客观方面，亦称犯罪客观要件，

是指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活动方面所必须

具备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危害行为、危害结

果和刑法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是指表现人的犯罪心理

态度，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有多

种多样表现形式，按违反法律规范的不同可以分

为作为与不作为这两大类。所谓作为，是指行为

人用积极的动作来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所谓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有义务且能够实施某种行为，

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

后果的行为。不作为是人的一种消极行为，刑法

上的不作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行为人负有

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这是构成不作为危害

行为的前提。刑法中的特定义务，不是一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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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义务，而是行为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领域内，

基于特定的事实和条件而产生的法律上的义务。

这种义务来源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

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由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

为所产生的责任，这主要是指行为人由于自己的

行为，而使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危险状态

时，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②行为人有

可能履行这种义务。③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而

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不作为犯罪在刑法理论上

又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前者是

指根据刑法规定只能由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来实

施的犯罪，如遗弃罪;后者是指根据刑法规定行

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

犯罪，如母亲故意不给婴儿喂奶使其饿死而构成

的故意杀人罪。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对我国刑法

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危害结果是每

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

犯罪不能成立。刑法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社

会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

关系，其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必然性和复杂性

的特点。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是犯罪客观方

面的选择要件。

    D.犯罪主观方面

      答案:A

    2. (2004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离婚后嫌才3个月的女儿乙累赞，某日将

乙一个人留在家中，自己锁门外出。甲5天后回

家，乙已经死在摇篮里。法院判决甲构成故意杀

人罪，甲属于

    A.纯正的不作为犯

    B.不纯正的不作为犯

    C.纯正的作为犯

    D.结果加重犯

    答案:B

    3. (2004年真题)辨析题

    请对 “没有被法院实际判处刑罚的，就不认

为是犯罪”进行辫析。

    答案:略

    4. (2005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下列哪一种情形，尚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

    A.甲打电话邀约其朋友李某一起去实施抢劫

    B.乙向其朋友赵某表示要杀掉仇人陈某

    C.丙为了盗窃张某家财产，毒死了张某家的

        看家犬

    D.丁为方便对刘某实施抢劫，对刘某的活动

        规律进行跟踪调查

    答案:B

    5. (2005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分类的主要根据是

    A.犯罪的一般客体

    B.犯罪的同类客体

    C.犯罪的直接客体

    D.犯罪的对象

    答案:B

    6. (2005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男 ((15岁)与乙女 ((13岁)在同一所中学

上学，二人在参加校文体活动时相识并成为好友，

关系日渐密切。某日二人在公园发生性关系时被

发现。据甲交代，二人还曾在 自己家中发生过一

次性关系。甲、乙均表示是双方自愿。乙的家长

要求追究甲的刑事责任。经调查二人确属自愿且

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甲的行为

    A.构成奸淫幼女罪

    B.构成强奸罪

    C.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D.构成狠衰儿童罪

    答案:C

    7. (2005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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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条中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

为是犯罪”，是指该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不是

说该行为已构成犯罪，只是不按犯罪处理而已。

    2.注意区别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不同，有

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如脱逃罪、偷越国 (边)

境罪。

    3.危害行为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作为即违反

禁止性规范，是 “不应为而为之”;而不作为是违

反命令性规范，“应为而不为之”。不作为犯罪又

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应掌

握两者的区别以及典型罪名。

试题范例

(2004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泞
。     在下列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中，提示犯罪实

质特征的要件是

    A.犯罪客体

    B.犯罪客观方面

    C.犯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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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篡篡

    甲因为重男轻女，将妻子刚生下才 3天的女

婴包裹好放在医院门口，躲在一边观察。见有群

众围观、议论，便放心离开。第二天一早，甲又

到医院门口察看，见女婆还在，但女婴却因晚间

气温过低被冻死。法官据此判决甲构成遗弃罪。

甲的行为属于

    A.纯正的作为犯

    B.不纯正的作为犯

    C.纯正的不作为犯

    D.不纯正的不作为犯

    答案:C

    8. (2006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于夜晚在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车正常

行驶时，乙突然翻越护栏横穿公路，甲刹车不及

将乙撞死。交警认定甲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下列说法中，不应当作为交警认定依据的是

    A.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All法上

        的因果

    B.甲的行为不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缺乏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条件

    C.本案属于意外事件

    D.甲对乙的死亡结果没有罪过

    答案:A

    9. (2006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唆使乙在某学校食堂的面粉中投放 “毒鼠

强”一包，造成数十人中毒死亡的结果。法院认

定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甲的行为具备

    A.标准的犯罪构成

    B.复杂的犯罪构成

    C.基本的犯罪构成

    D.修正的犯罪构成

    答案:D

    10. (2007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犯罪同类客体最显著的作用是

    A.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根据

    B.构建刑法分则体系的根据

    C.确立具体犯罪构成的根据

    D.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根据

    答案:B

    11. (2007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甲对某危害结果没有阻止其发生的义务，如

果该危害结果发生，甲的不作为行为

    A.不可能构成犯罪

    B.可能构成纯正的不作为犯

    C.可能构成不纯正的不作为犯

    D.可能构成手段不能犯

    答案:A

    12. (2008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故意杀人罪 (未遂)的犯罪构成属于

    A.基本的犯罪构成

    B.修正的犯罪构成

    C.派生的犯罪构成

    D.减轻的犯罪构成

    答案:B

    13. (2008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下列情形中，属于犯意表示的是

    A.甲为非法制造枪支而购买钢管

    B.乙对朋友发誓说要杀死仇人张某

    C.丙发电子邮件邀约朋友参与盗窃

    D.丁向他人发送敲作财物的短信息

    答案:B

    14. (2008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成立犯罪不可缺少的要素是

    A.犯罪行为            B.犯罪结果

    C.犯罪目的 D.犯罪动机

    答案:A

    15. (2008年真题)单项选择题

    下列犯罪行为中，属于不作为行为方式的是

    A.甲因高兴将 3岁儿子抛接但因失手致其

          死 亡

    B.乙分娩婴儿后为掩盖未婚先孕真相将婴儿

      扔出窗外致婴儿死亡

    C.丙分娩女婴后不愿抚养，遂以2万元价格

        将其卖给他人

    D.丁分娩婴儿后将婴儿弃置于火车站致其冻

        成重伤

    答案:D

    16. (2008年真题)辨析题
    请时“因为刑法分则没有规定见危不救罪，

所以见危不救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一说法进行

辫析。

    答案: (1)刑法分则没有规定见危不救罪，

但是见危不救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 (不作为犯

罪)。

    (2)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

行某种行为，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

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

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

的特定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具体

确定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上或者业务

上要求履行的义务;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行

为所产生的义务;由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所产

刑

法

学

1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